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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、中央宣传部、国务院新闻办公室、公安部、监
察部、国务院纠风办、工业和信息化部、卫生部、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

局、新闻出版总署、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、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关于印
发《大众传播媒介广告发布审查规定》的通知

 
工商广字〔2012〕26号

 
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工商行政管理局、党委宣传部、政府新闻办公室、公安厅（局）、监察厅（局）、纠风

办、通信管理局、卫生厅（局）、广播电影电视局、新闻出版局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（药品监督管理局）、

中医药管理局：

　　广告经营单位的广告发布前审查是保证广告内容真实、合法、符合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要求的重要措

施，也是广告法律法规规定的一项法定义务。为进一步完善广告审查制度，强化广告审查把关意识，切实落实

大众传播媒介广告审查责任，预防和最大限度减少违法广告的发布，整治虚假违法广告专项行动部际联席会议

成员单位联合制定了《大众传播媒介广告发布审查规定》。现予以印发，请认真贯彻落实。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公安部　监察部　国务院纠风办　工业和信息化部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卫生部　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　新闻出版总署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 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　国家中医药管理局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二○一二年二月九日

 

 

大众传播媒介广告发布审查规定
　　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》等法律法规有关广告发布者应查验证明文件、核实广告内容、建立健全广

告管理制度的要求，为进一步落实大众传播媒介的广告发布审查责任，制定本规定。

　　一、大众传播媒介应当履行法定的广告审查义务，在广告发布前查验相关广告证明文件、核实广告内容，

确保广告真实、合法，符合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要求。

　　二、大众传播媒介应当明确广告审查责任。广告审查员负责广告审查的具体工作，广告经营管理部门负责

人负责广告复审，分管领导负责广告审核。

　　三、大众传播媒介应当配备广告审查员。广告审查员应当参加广告法律法规及广告业务培训，经培训合格

后，履行以下职责：

　　（1）审查本单位发布的广告，提出书面意见；

　　（2）管理本单位的广告审查档案；

　　（3）提出改进本单位广告审查工作的意见和建议；

　　（4）协助处理本单位广告管理的其他有关事宜。

　　四、大众传播媒介的广告审查员应当按照下列程序进行审查：

　　（1）查验各类广告证明文件的真实性、合法性、有效性，对证明文件不全的，要求补充证明文件；

　　（2）审核广告内容是否真实、合法，是否符合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要求；

　　（3）检查广告表现形式和使用的语言文字是否符合有关规定；

　　（4）审查广告整体效果，确认其不致引起消费者的误解；

　　（5）提出对该广告同意、不同意或者要求修改的书面意见。

　　广告审查员应当主动登录相关政府网站，查询了解相关部门公布的广告批准文件、违法广告公告、广告监

测监管等信息。

　　五、大众传播媒介的广告经营管理部门负责人、分管领导应当对广告审查员审查通过的广告进行复查、审

核。经复查、审核符合广告法律法规规定的广告，方可发布。

　　六、大众传播媒介应当依法建立广告业务的承接登记、审核、档案管理制度。广告审查的书面意见应当与

预览已结束，完整报告链接和二维码如下：
https://www.yunbaogao.cn/report/index/report?reportId=11_9830


